
单位：万元部门：湛江市司法局

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表

预算数 决算数

合计
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公务接待费 合计
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公务接待费
小计

公务用车购

置费

公务用车运

行维护费
小计

公务用车购

置费

公务用车运

行维护费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131.99 0.00 129.74 77.40 52.34 2.25 130.10 0.00 128.04 77.38 50.66 2.05

注：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决算情况。其中，预算数为“三公”经费全年预算数，反映按规定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数；决算数是包括当年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
安排的实际支出。



 

 

2023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小于预算数的主要情况：认

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从严控制“三

湛江市司法局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

130.1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131.99万元的98.6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

加81.37万元，增长167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0 

万元，完成预算0万元的--%（基数为0，不可比），比上年决算数

增加0万元，增长--（基数为0，不可比）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

维护费支出决算为128.04万元，完成预算129.74万元的98.7%，比

上年决算数增加79.75万元，增长165.2%；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支

出决算为77.38万元，完成预算77.4万元的100.0%，比上年决算数

增加75.43万元，增长3,878.1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

50.66万元，完成预算52.34万元的96.8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4.32 

万元，增长9.3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2.05万元，完成预算

2.25万元的91.1%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1.61万元，增长367.7%。

公”经费开支，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节约。

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大于上年决算数的主要情

况：2023年度市司法局、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、市第二强制隔

离戒毒所、市法制教育学校分别购置了1台公务用车，合计费用

77.38万元。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

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，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0万元，占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28.04万

元，占98.4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2.05万元，占1.6%。具体情况如

下：

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出国

（境）团组0个、累计0人次。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28.04万元，其中：公务

用车购置支出为77.38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数4辆。公务用车运行

维护费支出50.66万元，公务用车保有量为32辆，主要用于应急保

障、机要通讯和一般执法执勤使用。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2.05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到我局

开展调研、检查、督导等事项的费用，共接待国外、境外来访团

组0个，来访外宾0人次；发生国内接待19次，接待人数共151人。

主要包括接待省厅到我局开展各项专项检查、调研、座谈会等。


